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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然而現行條文並未考慮實務情況將旁系血親納入代理範圍，致使施行上產生諸多窒礙，如

直系血親不健在或無行為能力、承租人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因不願得罪其他住戶而無意願

參與等。 

三、為使條文施行能符合實務狀況，主管機關應考量實務面，針就現行法規進行檢討，將旁系

親屬納入代理人範圍。 

（十三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鑒於電子菸如含尼古丁，則屬藥事法規範之

藥品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販賣，如不含尼古丁，但宣稱具

戒菸療效、減少煙癮等醫療效能詞句，皆違反藥事法之規定，

然不法之電子菸充斥網路與夜市販賣，主管機關應嚴加查察取

締，避免民眾好奇受騙上癮，危害健康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目前法令規定電子菸如含尼古丁，屬藥事法規範之藥品，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販賣藥品

，明顯已違反藥事法第 83 條之規定，如不含尼古丁，但宣稱具「幫助戒菸」、「減少菸癮

」或「減輕戒斷症狀效果」等醫療效能詞句，亦違反藥事法第 69 條規定。 

二、今年 1 月到 8 月，董氏基金會接獲民眾檢舉電子菸違規銷售案件已達 279 件，每月平均 35

件，顯見違法電子菸充斥市面銷售管道。主管機關實應嚴加查察取締，避免民眾好奇受騙

上癮，危害健康。 

（十四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鑒於世界衛生組織聲明指出，電子菸通常含

有 6~24 毫克尼古丁，使用者一樣會成癮，此外電子菸多數含有

高濃度丙二醇及重金屬，將其吸入等於吸入刺激且有害的化學

物，可能有致命危險，而電子菸雖有「菸」字眼，卻宣稱可阻

斷煙癮，誤導民眾使用，反而危害健康，然目前僅以藥事法規

範顯屬消極，主管機關應速研議修訂「菸害防制法」，將「電

子菸」納入為菸品管制，以免讓吸菸者誤以為安全而使用，因

而延後戒菸的時機，更避免讓年輕族群受騙上癮，危害健康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聲明指出，電子菸通常含有 6~24 毫克尼古丁，使用者一樣會成癮，此外

電子菸多數含有高濃度丙二醇及重金屬，將其吸入等於吸入刺激且有害的化學物，可能有


